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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2495 号

申请人：广东一点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

滘中路 171-181 号六楼之五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关天晓，女，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林蕴琪，女，汉族，1992 年 5 月 22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碧瑜，女，申请人母亲。

申请人广东一点传媒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林蕴琪关于赔偿

金额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委托代理人关天晓和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碧瑜到庭

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 194900 元（以被申请人侵占

的观致牌汽车销售价为准）；二、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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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提出的涉案车辆系赞助单位向

本人的赠与行为，且已完成公示与交付，故涉案中奖车辆系个

人资产。二、本人并无隐瞒中奖事实，申请人对权属与中奖均

知情。三、各种事实均可证明申请人从本人中奖开始将车辆视

为个人财产，并非单位财产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赔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在代表其单位参

加 2017 宝能广州黄埔马拉松赛时中奖一辆观致汽车，但其并未

告知申请人，且无将中奖汽车归还申请人，由于被申请人系代

表申请人参加赛事，故中奖物品应归属于单位，其私自侵占申

请人的观致汽车应作赔偿。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辩称案涉

汽车属于活动赞助单位向其赠与的物品，属于个人资产，且已

完成公示与交付；被申请人另主张其并无隐瞒中奖事实，已于

2018 年 1 月向申请人告知中奖的情况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提供《车

辆赠与合同》、个人偶然所得税汇款单、电子邮件、中奖名单公

示等证据拟证明其已向申请人告知中奖事实，且其自行承担中

奖车辆的相关税费。申请人对此反驳称，被申请人并无明确告

知中奖的具体内容及中奖事宜，单位并不知悉其中奖的事实。

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虽系代表申请人参加马拉松赛，但现有证

据未能直接证明被申请人亦系以申请人的名义参与抽奖活动，

即无法证实其接受申请人的委托而履行代理抽奖行为，故即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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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以作为申请人的代表参加马拉松比赛，亦不能当然认

为其在此后活动中所进行的任何行为均系以申请人的名义而开

展。同时，结合本案查明的证据显示，案涉车辆受赠与对象系

被申请人，且相关税费亦系由被申请人自行承担。如若案涉车

辆的所有者应为申请人，案外人作为赠与方，在作出赠与意思

表示及签署赠与合同时，理应知悉且确定受赠方的具体主体，

应以实际受赠方为对象，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外人系基于受

赠主体的认知错误而与被申请人签订赠与合同，故申请人关于

被申请人系作为单位代表抽奖的主张明显与查明的证据不符。

另，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知悉被申请人中奖车辆的具

体日期，且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对电子邮件中所提及的中奖事宜

进行反驳，故无法充分证明其并非在 2018 年 1 月获悉被申请人

的中奖之事实，进而不能证实该项仲裁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，

遂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本委认为申

请人该项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，且依本案查明的事实，不

足以认定被申请人中奖车辆归属于申请人，故而无法认定被申

请人侵占申请人财产的情形。因此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

不足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仲裁费用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劳动争议仲裁不

收费。因此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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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

二十七条、第五十三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三年六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